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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455—2007《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本文件与DB11/T 455—2007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07年版第 1章）； 

b)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最初调查”、“现地调查”和“追踪调查” （见 2007年版的 3.1、

3.2和 3.3）； 

c)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流行病学单元”、“病例定义”、“袭击率”、
“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群间分布”（见 3.1、3.2、3.3、3.4、3.5、3.6、3.7）； 

d) 增加了“调查启动条件”相关要求（见第 4章）； 

e) 删除了“目的”相关内容（见 2007年版的 4.1、5.1、6.1）； 

f) 将“组织与要求”更改为“组织准备”和“核实诊断”，细分了组织准备的内容，并将 2007

年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 5.1、5.2，2007年版 4.2、5.2、6.2）； 

g) 增加了组织准备中的“实验室”和“建立病例定义”相关内容（见 5.1.5、5.3）； 

h) 增加了“开展现场调查”、“数据收集”、“样本采集”和“调查内容”（见 5.4、5.5、5.6、

第 6章，2007年版 4.3、5.3、6.3）； 

i) 删除了 “成因分析和成因调查”，增加了“描述性分析”（见第 7章，2007年版第 7章）； 

j) 增加了“调查报告撰写”相关要求和“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模板”（见第 8章和附录 E）； 

k) 增加了“资料保存”的具体要求（见第 9章） 

l) 删除了附录的“重大动物疫病最初调查表”、“重大动物疫病现地调查表”和“重大动物疫病
跟踪调查表”（见 2007年版的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增加了附录“养殖环节紧急流行病

学调查表”、“屠宰环节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流通环节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和“伴侣

动物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韦海涛、徐发荣、郑雪莹、张启龙、余琦、陈会玲、梅力、赵浩军、刘晓冬、

宋彦军、邓柏林、郭俊林、赵景义、薛水玲、罗伏兵。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7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455—200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